陆河财农〔2026〕11号

关于下达2026年水塘河道清淤省级补助资金

的通知
陆河县水务局：
根据汕尾市财政局文件《关于下达水塘河道清淤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汕财农〔2026〕25号）和县水务局文件《关于申请下达水塘河道清淤省级补助资金的函》（陆河水务函〔2026〕60号），现下达2026年水塘河道清淤省级补助资金18.58万元（附件1），此款列入2026年“2130399其他水利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资金专项用于补助通过非工程立项方式实施清淤所发生的成本性支出，重点补助通过组建专业队，或依托水管单位、国企等的设备、技术等实施的清淤（不以盈利为目的）。

二、该项资金纳入省级财政“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范围，请按照《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厅关于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办法〉的通知》（粤财农〔2024〕27号）有关规定，纳入“百千万工程”专项资金专户管理，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确保专款专用。

三、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附件 2）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加强实施动态跟踪调度，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严防数据造假，确保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附件1：2026年水塘河道清淤省级补助资金分配明细表

附件2：2026年水塘河道清淤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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